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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相关事宜 

之 

法律意见书 

GLO2023SZ（法）字第 0586 号 

致：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环球”）为在北京市司法局注

册设立并依法执业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受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顺电子”或“公司”）的

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适用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法律意见书之

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就本次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查阅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

阅的文件，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就有关事项向有关人员作了

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为了确保法律意见书相关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本所律师已经

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并依赖于宇顺电子的如下保

证：宇顺电子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法律文件所必需的和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文件资料为副本、

复印件的，其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提交给本所的各项文件的签署人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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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对于本所无法独立查验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宇顺电子出具的有关证明、

说明文件。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

在的且与本次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

不对其他问题以及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

法律意见书中对于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财务顾问等专业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盈利预测报告等）之内

容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专业文件以及所引用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律师亦不具备对该等专业文件以及所引

用内容进行核查和判断的专业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系以中国法律为依据出具，且仅限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前

已公布且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本法律意见书不对外国法律的适用发表任何意

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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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你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类型为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强调事项段涉及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顺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工业智能”）搬迁事项，该搬迁事项对你公司未来生产经营很可能造成不利

影响，预计 2023年营业收入可能大幅下降，导致对你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疑虑。你公司董事林萌、监事吴晓丽对《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投

反对票，林萌反对理由包括：“紧急签署的《租赁合同》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

快一个月，但装修等工作均未启动进行，搬迁遥遥无期，大客户的审厂和订单

交付存疑，今年的营收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吴晓丽反对理

由包括：“作为上市公司唯一主营业务子公司的搬迁事项，事务所已经重点关

注，但本人从未收到事项进展过程中任何相关文件以及会议履行程序。” 

（2）请你公司说明搬迁事项是否已制定明确的搬迁方案、是否已履行必要的

内部审议程序，预计搬迁时长及产生的各项费用，截至目前搬迁工作的最新进

展，你公司如何减少搬迁事项对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 

（3）请你公司结合问题（2）的回答，认真自查搬迁事项是否导致你公司触及

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8.1 条第（五）项“公司生产经营活

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你公司是否需要被

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工业智能搬迁基本情况 

根据 2022 年 7 月 8 日深圳市光明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发布的《关于光

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连片产业地块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土地整备规划（草

案）公示的通告》1，以及公司在 2022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编号为 2022-053 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解除租赁合同协议>的公告》，因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

道长圳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的搬迁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顺工

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智能”）承租的位于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

道长圳社区第二工业区的第 21、22、23栋房产被纳入搬迁范围内。 

2022 年 12 月 9 日，工业智能与深圳市玉塘长圳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

                                                             

1 网址：http://www.szgm.gov.cn/gmtdzbj/gkmlpt/content/9/9942/mpost_9942408.html - 11367 

http://www.szgm.gov.cn/gmtdzbj/gkmlpt/content/9/9942/mpost_9942408.html#1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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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塘长圳”）签署了《解除租赁合同协议》，确定本次搬迁补偿款为 11,203,797

元，共分三期支付，且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至协议约定的腾空期限届满之日

止，公司除支付必要的水、电、气及垃圾清运费等费用外，无需支付原租赁合

同月租金；如工业智能未能于 2023年 2月 28日前完成腾空房屋及交付手续的，

工业智能需按已付补偿款的万分之三/日向玉塘长圳支付违约金。 

2023 年 1 月 6 日，工业智能已收到玉塘长圳拨付的第一笔搬迁补偿款，金

额为 4,481,518.00元，占本次搬迁补偿款总额的 40%。 

玉塘长圳先后于 2023年 2月 21日及 2023年 2月 27日向工业智能出具《限

期腾退告知函》，要求工业智能按照《解除租赁合同协议》约定于 2023 年 2 月

28日前腾退搬离原租赁场地，并将物业移交玉塘长圳；如工业智能未于 2023年

2 月 28 日前完成全部腾退搬离工作，可能将承担支付违约金、原租金标准的 2

倍（即 1,333,770元/月）的房屋使用费，以及被要求收回房屋、清理物品、同时

不予退还租赁保证金等后果。 

2023年 4月 1日，工业智能与深圳新宏泽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

宏泽”）签订了《租赁合同书》，工业智能承租深圳新宏泽位于深圳市龙华区观

澜街道观光路大富工业区新宏泽工业园厂房三楼作为生产基地（以下简称“新租

赁场地”）。租赁面积为 6,500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5年（2023年 4月 1日至 2028

年 3 月 31 日）；首年租金为 28 元/平方米/月，租金第 2 年起每年较上一年递增

4%。 

二、搬迁进展及其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一）原租赁场地的生产及搬迁状态 

经本所律师现场走访，工业智能尚未按照《解除租赁合同协议》约定如期

完成搬迁工作，原租赁场地现仍处于正常生产及经营状态。根据公司的书面说

明，公司正在持续推进搬迁和赔偿工作，并与出租方玉塘长圳保持了良好的沟

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玉塘长圳暂未强制要求工业智能强制搬离原租

赁场地，公司订单生产、储备及交货未因本次搬迁受到严重影响。此外，就原

租赁场地的四家分租方，公司已与其中三家分租方签订了租赁合同解除协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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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协议支付了部分赔偿款，剩余一家分租方的租赁合同解除协议正在协商中。 

（二）新租赁场地装修进展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现场走访，工业智能已与深圳市煌冠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就新租赁场地装修事宜签署装修协议，深圳市煌冠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已根据工业智能生产需求设计完成了装修方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新租赁场地处于装修阶段，公司预计在 2023 年 6 月底之前完工，7 月份

启动正式搬迁工作。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其将于搬迁工作启动后尽快办理新

租赁场地各项审批手续，确保搬迁事宜不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搬迁产生的预计各项费用及其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匡算的工业智能本次搬迁预计将产生的各

项费用主要包括：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生产设备、相关辅助设备、产成品及办公设施等搬迁费用 30.00 

2 设备拆除、安装、调试费用 23.00 

3 装修损失 2.20 

4 部分资产报废损失 25.5 

5 人员安置费 100-120 

6 违约金及其他相关费用 24.6 

合计 205.30-225.30 

根据公司的初步匡算，工业智能搬迁所产生的各项费用预计合计人民币

205.30万元至 225.30万元，占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比重较低。 

三、公司为降低搬迁不利影响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公司主要采取以下主要措施保障并降低本次搬迁对

生产经营的影响： 

（一）采取整体规划、分步搬迁的方式实现产能连续 

在搬迁过程中，公司将采取整体规划、分步搬迁的方式组织搬迁工作。公

司根据产品生产线产能状况和订单情况，规划搬迁次序，以新旧生产车间同类

型产品生产线不同时停产为目标，分步施行搬迁工作。同时，公司在本次搬迁

的同时，将对部分已达使用寿命的设备进行更新改造，以提高后续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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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影响程度降低。 

（二）提前备货以确保产成品预留情况满足在手订单交付需求 

公司依据客户需求、自身库存情况，与客户积极沟通公司搬迁事项以及如

何消除因搬迁产生的不利影响；在正式搬迁前，公司将适度加大生产力度，根

据客户需求提前备货生产，在搬迁期间及前后，保障客户交期，将因搬迁造成

的不利因素降到最低。公司将在 7 月份启动搬迁工作，预计在 1 个月内完成生

产车间、仓库等所有部门的搬迁工作，预计搬迁将不会导致无法按期交付客户

订单及后续的业务的开展。 

（三）制定员工安置及转移方案 

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公司已制定完善的搬迁补贴政策，了解员工因搬迁

而面临的生活困难，并给予相应的解决方案，以促使员工跟随公司到新的生产

经营场所工作。同时针对部分员工不愿意转移至新经营场地工作的情况，公司

已提前自行或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招聘新员工培训以满足人员需求。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工业智能搬迁事

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未导致公司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五）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

复正常”的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相关事宜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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